
 

 

彰化師範大學交換生招生資訊 

- 2016 秋(105 學年度第 1學期) 

一、學校資訊 

學校簡介 http://www.ncue.edu.tw/ 

學校地址 500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路 1號 

聯絡人 

/部門 

★洪雅惠組長/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

yhhung@cc.ncue.edu.tw 

886-4-7232105 轉 5111 

★康嘉音專員/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

joankang1218@gmail.com 

886-4-7232105 轉 5123 

QQ : 3292314821 

WeChat :joankang1218 

 

 
 

二、 交換申請資訊 

申請時間 2016 年 4 月 29 日止 

申請應備

文件 

（請提供

電子檔） 

入學申請 

應附文件： 

1.來臺就學申請表 

2.自傳 

3.申請入學財力證明書 

4.具結書 

證明文件： 
1.身份證正反面 
3.學校開立之在讀證明 
4.學校開立之歷年成績單 
（以上資料請彙整成１個 pdf 檔） 
其他： 
健康檢查項目表(丙表)(請於來台前完成並繳交) 
 



代辦入臺證 

應附文件： 

1.彰化師範大學提供電子入台證申請表(Excel) 

2.身分證正反面彩色掃瞄檔(jpg) 

3.學生證彩色掃瞄檔(jpg) 

4.彩色個人證件照(jpg) 

a. 解析度限 150~300dpi。  

b. 照片寬度需介於 430 像素至 500 像素之間，

高度需介於 570 像素至 660 像素之間。  

c. 應為最近 1年內拍攝之 2吋彩色照片(高 4.5

公分且寬 3.5 公分、脫帽、未戴有色眼鏡、

五官清晰、不遮蓋、足資辨識人貌、人像自

頭頂至下顎之長度不得小於 3.2 公分及超過 

3.6 公分、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彩

色照片)。  

d. 不得使用生活照或合成照片。  

5.學校開立的在讀證明彩色掃瞄檔(jpg) 

6.代申辦費用新台幣$600 元(請於抵校後繳交)

(jpg) 

相關規範 

1.申請交換至本校國文系者，請勿超過 2位。 

2.本科生申請交換至研究所，限大三、大四之學生。 

3.交換條件有其他之限制，依相關協議辦理。 

交換時間 2016 年 9 月至 2017 年 1 月(稍後確定) 

報到時間 2016 年 9 月 (稍後確定) 

校內宿舍 

統一依本校之安排入住學生宿舍 

宿舍介紹： 

http://student.ncue.edu.tw/files/11-1017-1398.php 

接機 
本校於指定日期提供「桃園國際機場、台中清泉崗機場」接送機服務，

時間將於錄取通知書上告知。 

三、選課資訊 

開課課程 
http://acadaff2.ncue.edu.tw/front/bin/ptlist.phtml?Category

=144    (點選＂開課課程查詢＂) 

學期選課 開學第一至二週 

選課說明 

1.學士班每學期修課上限為 27 學分，超過學分數上限部分，按照本

校規定繳交學分費；碩士班不限修習學分數。 

2.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僅限大三以上資格學生，或碩士班學生

修習博士班課程者，須經授課教師及系（所）主任（長）同意始得

修習。 

 
 


